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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危險藥物條例》 (第 134 章 )

《 2001 年危險藥物條例 (修訂附表 1)令》

引言

在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二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指

令應根據《危險藥物條例》第 50 ( 1 )條訂立《 2 001 年危險藥物條例 (修
訂附表 1 )令》 (該命令 ) (載於附件 )，以收緊對γ -羥丁酸 ( G HB)及 4 -甲
硫苯丙胺 (4 - MT A )的管制。

背景和論據

一般背景

2 . 在二零零一年三月第四十四屆的會議上，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

(麻委會 )決定在《 197 1 年精神藥物公約》 ( 197 1 年公約 )加入這兩種物
質。 該公 約亦 適用 於香 港， 因此 我 們應 跟隨 麻委 會的 決定 ，收 緊 對

G H B 和 4- MT A 的管制，遏止這兩種物質的販運和濫用問題。

G H B 的性質和濫用可能性

3 . G H B 通 常 以 游 離 酸 或 鈉 鹽 存 在 。 從 藥 理 學 上 分 析 ， 在 高 劑 量

下， GH B 可產生鎮靜和麻醉作用。研究發現， G H B 可引致麻木、睡

眠、心搏緩慢、嘔吐、任意陣攣性運動、體溫過低、鉀含量降低、呼

吸 換 氣 率 減 少 和 窒 息 。 在 外 國 ， 研 究 人 員 對 病 人 施 用 不 同 濃 度 的

G H B 後發現，如長期大劑量服用 G H B，有些人在停用後會出現斷癮
徵狀，包括失眠、肌肉痙攣、震顫和焦慮。

4 . 據報，澳洲、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都有濫用 G H B 的情況。 G H B
最初因具有明顯促進激素增長的特性而被健身人士濫用，但到最近，

世界各地濫用 G H B，是為了達到催眠、令人欣快和致幻效果，在舞
會音樂文化 (即“狂歡派對” )尤其明顯。在外國， G HB 還與一些性侵

犯案件扯上關係，另有一些住院和死亡個案亦與攝取 G H B 有關，一

般涉及突然昏迷和呼吸抑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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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服用 G H B 會產生精神刺激和毒性作用，已是眾所周知。從美國

及歐洲一些國家濫用 GH B 的方式和後果看來， G H B 易被濫用，對公

眾健康構成很大危險。

6 . 在香港， GH B 不受 «危險藥物條例 » (第 1 3 4 章 ) (條例 )管制，也不
屬於《藥劑業及毒藥條例》 (第 138 章 )的管制範圍。現時沒有含 G H B
的藥劑製品在本港註冊， 生署及食物環境 生署亦表示，未有發現

本地的食物含有 G H B。

7 . 直至目前為止，香港並沒有濫用和檢獲 G HB 的記錄。

4 - MT A 的性質和濫用可能性

8 . 4 - MT A 是一種強力釋放血清素的製劑，結構與 4 -甲氧基安非他
明相似，化學和藥理特性與亞甲二氧基安非他明 ( MD A )和亞甲二氧基
甲基安非他明 (M D MA )相近。在老鼠身上進行的藥力辨別研究顯示，
4 - MT A 產生類似 於 MDM A 的識別刺激 作用。英 國的 報告指出， 4 -
M T A 因具有近似 MD MA 的促興奮、增快感作用而被濫用。

9 . 4 - MT A 主要在歐洲被濫用。 4 - MTA 看來已成為舞會音樂文化的

一部分；不過，相對來說，這種藥物的使用情況不太普遍，可能因為

使用者以為這種藥物較 MD M A 之類的其他“派對毒品”藥力更強，

危害更大。在外國， 4-MT A 已導致不少人死亡和住院。這種藥物似乎
可直接產生毒性作用，而酒精或其他藥物可能加劇這種作用。

1 0 . 根據麻委會的資料， 4-MT A 是在一九九七年首次檢獲的一種新

的合成藥物，雖然這種藥物實際被濫用的證據僅見於歐洲幾個國家，

但緝獲 4 -M TA 的個案，包括有更多國家報告緝獲大量 4 - M T A 的個

案，均顯示販運和濫用 4 - MTA 的情況比報告的更為普遍，加上這種

藥物與已知的 MD A 類精神藥物相似，以及參考對動物進行藥物辨別

研究所得數據，估計濫用 4 - MTA 可能會構成公眾健康和社會問題，

因此有充分理由對這種藥物實施國際管制。鑑於 4 - M TA 沒有任何公

認的治療用途，反而已導致多人死亡，估計濫用 4 - M TA 很有可能嚴

重危及公眾健康。

1 1 . 在香港， 4- MT A (結構上從阿法甲基苯乙胺 (苯丙胺 )衍生而成 )現
時列入《毒藥表規例》附表第 I 部及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》附表 1 及
3 的管制範圍，但不是條例下的危險藥物。 4 - M TA 只可以在根據《藥

劑業及毒藥條例》 (第 138 章 )妥為註冊的處所內，在註冊藥劑師在場
監督 的情 況下 按處 方銷 售。 此外 ， 銷售 商須 備存 一本 簿冊 ，以 供 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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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。不過， 4- MT A 不受條例規管，所以其進出口無須根據 1 9 71 年公
約的要求受到管制。現時沒有含 4 - M TA 的藥劑製品在本港註冊，香

港亦沒有濫用和檢獲這種藥物的記錄。

建議

1 2 . 考慮到麻委會的決定，以及 G H B 和 4 - M TA 很可能被濫用，當局
建議把這兩種物質列入條例附表 1 第 I 部，以收緊管制範圍。

1 3 . 根據建議的修訂， GH B 和 4 - MTA 將列作受管制的危險藥物，任

何人如非法販運、製造、供應和藏有這兩種藥物，可招致重罰。

修訂附表 1 的權力

1 4 . 條例第 50 ( 1 )條規定，行政長官可藉憲報刊登的命令，將條例附
表 1 修訂。

命令

1 5 . 第 2 條在條例附表 1 第 I 部加入 GH B 和 4 - M TA。

立法程序時間表

1 6 .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 —

刊登憲報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

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七日

生效日期

1 7 . 建議修訂擬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開始生效。

與基本法的關係

1 8 . 律政司認為，該命令與《基本法》並無牴觸。

與人權的關係

1 9 . 律政司認為，該命令對人權沒有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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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令的約束力

2 0 . 該命令對條例現時的約束力沒有影響。

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

2 1 . 收緊對 G H B 和 4 - MTA 的管制產生的額外工作量不多。 生署、

香港警務處和香港海關可利用現有的資源承擔。

對經濟的影響

2 2 . 該命令對經濟沒有影響。

公眾諮詢

2 3 . 當局已徵詢禁毒常務委員會和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的意見，他們

均對建議修訂表示贊同。

宣傳安排

24 . 當局 會在六 月二十 日發 出新聞 稿，並 安排 發言人 回應傳 媒的 查

詢。

查詢

2 5 . 如對該命令有任何查詢，請與保安局助理局長 (禁毒 )莊幼玲小姐
聯絡 (電話︰ 2 86 7  2 74 9 )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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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《《《2001年危險藥物條例年危險藥物條例年危險藥物條例年危險藥物條例（修訂附表（修訂附表（修訂附表（修訂附表 1）令》）令》）令》）令》

（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《危險藥物條例》

（第 134章）第 50(1)條作出）

1.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

本命令自 2001年 10月 1日起實施。

2.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1

《危險藥物條例》（第 134章）附表 1現予修訂，在第 I部㆗，在第 1(a)段㆗，
加入　―

“γ-羥㆜酸
4-㆙硫苯㆛胺（4-㆙硫安非他明）”。

行政長官

2001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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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註釋註釋註釋

本命令修訂《危險藥物條例》（第 134章）附表 1第 I部，藉以加強管制可被濫
用的γ-羥㆜酸及 4-㆙硫苯㆛胺（4-㆙硫安非他明）。


